污水处理站运维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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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名称
  自贡市第三人民医院污水处理站运维服务。
  二、合同期限与服务地点
  合同期限:叁年
自2024年08月09日起至2027年08月08日止，每服务周期考核合格后续签下一年合同。
服务地点:院方本部和济慈医疗部污水处理站。
    三、公司资质
    具备经营污水处理站运维cod监测所需试剂的运输、经营相关资质。提供有效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证等资质复印件。
    允许联合体招标，联合体不超过2个单位，且每家至少具备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和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证之一证。
四、服务需求：
   (一)污废水处理站运维服务内容
    1.人员配备（无需驻场）:
一名项目经理(与属地环保、卫生管理部门及相关人员协调对接)；
两名维保人员(一用一备，确保维护工作能够有效保障)。
2. 建立健全管理标准，站内卫生清洁、各项记录的填写、归档(各种自检、委外检测的数据整理记录;设备运转运行记录)。
    3.维保人员认真、如实填写各种维修、保养工作记录。
    4.根据国家环保相关要求对污水处理站标牌标识进行规范化管理，及时更新(含上墙资料、管理制度、工作职责、应急措施、工艺流程、管道走向标识、构筑物标牌、处理设备标牌、进出水环保标识等)。
    5.维保人员每周至少巡检一次，技术负责人及项目经理作为技术和管理支撑解决运行过程中的技术问题及环保问题。
    6.参与相关上级卫生、防疫、环保等管理部门的检查参观陪同并解说。
    7.提供环保管家服务，包括排污许可证管理工作(执行报告、信息公开、台帐上传)。
    8.每年组织两次现场应急演练。
    9.如经处理后的出水水质不能达标或软、硬件的规范性不能满足现行或即行实施的标准和要求时，运维方负责在污水处理站的基础条件上，提出合理化建议、整改、设计思路供院方参考。
   10.服务范围主要包括:格栅池、调节池、厌氧池、缺气池、好氧池、沉淀池、消毒池清水池、出水渠、中控室、鼓风机房、加药间以及池间管路的维护和所有机电、自控设施的运行、维修、保养工作。
   11.排放标准:依照国家颁布的最新《环境生态污水排放标准》和《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预处理标准执行。
    (二)在线设备维保服务内容
按照《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技术规苑[J355》、《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数据有效性判别技术规范 HJ356》、《污染物在线监控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J212》和重点排污管理要求执行在线设备进行日常维护，具体如下:
    1.巡检工作:
①每日远程巡检历史数据并检查有无异常(运维方提供数据传输平台，并自带APP功能并能绑定微信公众号);
②每周对在线设备进行巡检、并按记录本如实根据实际情况逐一填写;
③每周对采样泵或滤网进行清洗;
④每周现场对设备传数据采集仪历史数据一致性进行检查;
⑤每周对PH值及余氯值进行手工比对测试;
⑥每周检查监测设备试剂剩余量，需要补充在一周前作准备。
⑦现场cod监测频次：2小时/1次，每日12个样。
2.校标及标样核查要求:①每周对cod进行手动或自动校标,校标不通过需检查原因重新校标,校标合格后与手写参数核对;
②cod开启每日自动标样核查,核查标样浓度为工作量程上限的0.5;
③cod每月进行一次实际水样比对试验;
④pH、水温计每月进行一次现场水温比对试验;
⑤明渠流量计每季度进行一次比对试验;
⑥cod、pH、水温、明渠流量计每年进行一起计量检定，并获得相应的报告;
⑦其它新增的数据采集在线监测仪器校标等。
3. 标样、试剂更换废液收集:
①试剂及标祥根据现场填写标签及使用日期，确保现场使用所有试剂均在有限期内，每次更换试剂标样需如实记录并重新对设备进行标定、校准;
②废液(含清洗液)收集需如实填写记录;
4.在线运维环境:
①运维记录本齐全(根据现场实际要求及属地主管部门要求进行调整);
②采样管路标识走向张贴,废液桶张贴危险废物标识，站房内不得存放除设备自带废液桶的其他皮液；
③安装并使用空调(室内温度设置要求：20-25度);
④流量、COD因子传数据采集仪必须使用数字信号传输(保证无传输误差);
⑤站房内有在线运维规章制度上墙。
（三）运维方应保证所提供的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均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商标权或著作权。
（四）运维期间，所有电气、自控、工艺设备、维护保养(含易损耗备品备件存放于现场)的零配件等材料，单项材料在500元以内由运维方免费更换并提供免费维修材料明细表（附件1）；超过500元的材料或设备运维方需提供常用零配件价格（附件2），并经院方确认同意后方可更换。
五、权利和义务
    1.院方有权对委托服务范围内的项目享有管理权及服务义务。
2.对合同规定范围内运维方的服务行为进行监督和检查，拥有监管权；对认为不合理的部分有权下达整改通知书，要求运维方限期整改并保证整改有效果。
    3.运维方须及时向院方通告本项目服务范围内有关服务的重大事项，并接受项目行业管理部门及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接受院方的监督；不得实施任何可能损害院方权益的行为。
    4.如因运维方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院方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院方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院方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运维方对此均应承担包括院方实际损失、律师费、诉讼费、鉴定费等在内的全部赔偿责任。
    5.因运维方服务质量问题影响排污指标不达标，院方将对运维方予以追责，根据上级部门的经济处罚对其予以对等处罚，并无条件解除合同。

